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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金融資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辦理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中區分署委託

標售 115年度第 105批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5 年 5 月 15 日 

發文字號：115 年度台金中繼字第 105 號 

主旨：公告標售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中區分署 115 年度第 105 批逾期未辦繼

承登記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共 86 宗，請踴躍參加投標。 

依據：土地法第七十三條之一第二項及財政部國有財產署「逾期未辦繼承

登記土地及建築改良物標售作業要點」第五點。 

公告事項： 

一、公告起迄日期:自 115年 5月 15日起至 115年 8月 14日止，共 3個月。 

二、受理投標期間:自 115 年 7 月 31 日起至 115 年 8 月 14 日上午 10 時正開

啟信箱止。 

三、開標日期及地點：訂於 115年 8月 14日上午 11時正於本公司中部分公

司（以下簡稱標售機構）投標室（地址：台中市北區中清路一段 89 號

17 樓之 1）當眾開標。當天如因颱風或其他突發事故停止上班，則順

延至恢復上班日第一個上午 11 時正同地點開標。 

四、投標資格及投標方式： 

(一)凡法律上許可在中華民國領土內購置不動產之公、私法人、自然人

及其他得為權利主體者，均得參加投標。外國人參加投標，應受土

地法第十七條至二十條之限制；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

機構，或其於第三地區投資之公司參加投標，應受臺灣地區與大陸

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六十九條之限制，且於「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

資業別項目」未開放不動產業前禁止陸資投標為住宅及大樓之開發

或經營。 

(二)公告標售之不動產為農業發展條例第三條第十一款所規定之耕地者

，得參與投標之私法人必須為該條例第三十四條規定之農民團體、

農業企業機構或農業試驗研究機構經取得許可者。 

(三)有意投標者，請於本公告之日起，在辦公時間內，向標售機構 (地址

：台中市北區中清路一段 89 號 17樓之 1) (電話：(04)2202-1618轉分

機 1127、1123、1122、1125)洽詢，領取投標須知、投標單、信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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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依照投標須知規定填寫，連同保證金之票據妥予密封，於115年

7 月 31 日起至 115 年 8 月 14 日標售機構開啟信箱前以郵局掛號郵遞

送達指定信箱(台中英才郵局第 140 號信箱)。 

五、標售不動產之標示、面積、都市計畫使用分區或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

使用地類別、標售底價及投標保證金金額、所有權、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等詳如附表。 

六、標售不動產之都市計畫使用分區或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所有權、他項權利，係依當地縣、市政府核發之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證明書、政府機關網站公布之使用分區或地政事務所核發之土地或建

物登記謄本記載，有關土地使用管制、地籍資料，請投標人自行向當

地縣、市政府、地政機關查詢，並請逕至現場參觀。標售土地得否申

請建築使用(如：是否為法定空地等)，應由投標人自行負責查證並依

建築法規評估，委託機關及標售機構不負瑕疵擔保責任。 

七、標售之不動產，依土地法第七十三條之一第二項、第三項規定，其繼

承人占有或第三人占有無合法使用權者，於標售後喪失其占有之權利

；土地或建築改良物租賃期間超過五年者，於標售後以五年為限；繼

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就其使用範圍依序有優先購買權，但

優先購買權人未於決標後三十日內表示優先購買者，其優先購買權視

為放棄。願優先購買者，應依投標須知規定方式表示。 

八、凡對本標售不動產有權利主張者，應於開標日前一日上班時間檢具有

關權利憑證正本，送至標售機構。逾期視為放棄一切權利，不予受理

。 

九、投標人得標後應繳之全部價款，除有優先購買權者，另候通知繳納外

，應持向標售機構領取之繳款書限於 115 年 11 月 2 日以前逕向指定銀

行一次繳清。 

十、標售不動產於得標人或優先購買權人繳清應繳價款後十五日內由標售

機構發給標售證明書予得標人或優先購買人。 

十一、其他事項詳見投標須知。 

十二、本公告刊登事項如有錯誤，以標售機構公告(布)欄公告為準。     

（標售資料查詢網址：http：//www.tfasc.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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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標售不動產之標示、面積、都市計畫使用分區或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標售底價及投

標保證金金額、所有權、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標號 
 

1 
 

2 
 

不動產標示 

 

臺中市沙鹿區大同段 656地號 

 

臺中市沙鹿區大同段 668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207.33(1/2) 
 

13.05(1/2)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綠地用地 

 

第四種住宅區 

 

標售底價(元) 
 

2,131,353 
 

134,154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214,000 

 

14,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蔡翁秀鑾(1/2) 
 

蔡翁秀鑾(1/2)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蔡翁秀鑾。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蔡翁秀鑾。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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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3 
 

4 
 

不動產標示 

 

臺中市沙鹿區大同段 673地號 

 

臺中市沙鹿區大同段 678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12.52(1/2) 
 

12.20(1/2)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第四種住宅區 

 

第四種住宅區 

 

標售底價(元) 
 

128,706 
 

125,416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13,000 

 

13,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蔡翁秀鑾(1/2) 
 

蔡翁秀鑾(1/2)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蔡翁秀鑾。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蔡翁秀鑾。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第5頁，共 45頁 

 

 

標號 
 

5 
 

6 
 

不動產標示 

 

臺中市沙鹿區大同段 681地號 

 

臺中市沙鹿區大同段 687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11.63(1/2) 
 

11.31(1/2)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第四種住宅區 

 

第四種住宅區 

 

標售底價(元) 
 

119,557 
 

116,267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12,000 

 

12,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蔡翁秀鑾(1/2) 
 

蔡翁秀鑾(1/2)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蔡翁秀鑾。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蔡翁秀鑾。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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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7 
 

8 
 

不動產標示 

 

臺中市沙鹿區大同段 695地號 

 

臺中市沙鹿區大同段 702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10.76(1/2) 
 

10.16(1/2)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第四種住宅區 

 

第四種住宅區 

 

標售底價(元) 
 

110,613 
 

104,445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12,000 

 

11,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蔡翁秀鑾(1/2) 
 

蔡翁秀鑾(1/2)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蔡翁秀鑾。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蔡翁秀鑾。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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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9 
 

10 
 

不動產標示 

 

臺中市沙鹿區大同段 707地號 

 

臺中市沙鹿區大同段 712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9.64(1/2) 
 

8.11(1/2)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第四種住宅區 

 

第四種住宅區 

 

標售底價(元) 
 

99,099 
 

83,371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10,000 

 

9,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蔡翁秀鑾(1/2) 
 

蔡翁秀鑾(1/2)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蔡翁秀鑾。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蔡翁秀鑾。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第8頁，共 45頁 

 

 

標號 
 

11 
 

12 
 

不動產標示 

 

臺中市沙鹿區大同段 717地號 

 

臺中市沙鹿區大同段 779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28.03(1/2) 
 

11.11(1/2)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第四種住宅區 

 

第四種住宅區 

 

標售底價(元) 
 

511,694 
 

187,982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52,000 

 

19,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蔡翁秀鑾(1/2) 
 

蔡翁秀鑾(1/2)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蔡翁秀鑾。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蔡翁秀鑾。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第9頁，共 45頁 

 

 

標號 
 

13 
 

14 
 

不動產標示 

 

臺中市沙鹿區大同段 784地號 

 

臺中市沙鹿區大同段 789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11.10(1/2) 
 

9.27(1/2)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第四種住宅區 

 

第四種住宅區 

 

標售底價(元) 
 

121,212 
 

101,229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13,000 

 

11,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蔡翁秀鑾(1/2) 
 

蔡翁秀鑾(1/2)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蔡翁秀鑾。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蔡翁秀鑾。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第10頁，共 45頁 

 

 

標號 
 

15 
 

16 
 

不動產標示 

 

臺中市沙鹿區大同段 794地號 

 

臺中市沙鹿區大同段 797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7.28(1/2) 
 

6.53(1/2)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第四種住宅區 

 

第四種住宅區 

 

標售底價(元) 
 

79,498 
 

71,308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8,000 

 

8,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蔡翁秀鑾(1/2) 
 

蔡翁秀鑾(1/2)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蔡翁秀鑾。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蔡翁秀鑾。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第11頁，共 45頁 

 

 

標號 
 

17 
 

18 
 

不動產標示 

 

臺中市沙鹿區大同段 800地號 

 

臺中市沙鹿區大同段 817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7.01(1/2) 
 

96.77(1/2)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第四種住宅區 

 

第四種住宅區 

 

標售底價(元) 
 

76,550 
 

1,139,757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8,000 

 

114,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蔡翁秀鑾(1/2) 
 

蔡翁秀鑾(1/2)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蔡翁秀鑾。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蔡翁秀鑾。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第12頁，共 45頁 

 

 

標號 
 

19 
 

20 
 

不動產標示 

 

臺中市沙鹿區沙工段 835地號 

 

臺中市太平區和平段 857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4.65(1/1) 
 

72.00(1/1)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第四種住宅區 

 

道路用地 

 

標售底價(元) 
 

109,368 
 

1,133,568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11,000 

 

114,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翁秀鑾(1/1) 
 

陳金堂(1/1)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翁秀鑾。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陳金堂。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第13頁，共 45頁 

 

 

標號 
 

21 
 

22 
 

不動產標示 

 

臺中市霧峰區錦州段 726地號 

 

臺中市霧峰區錦州段 763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308.92(1/1) 
 

374.09(1/1)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一般農業區甲種建築用地 

 

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標售底價(元) 
 

2,491,131 
 

3,830,682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250,000 

 

384,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謝柑杏(1/1) 
 

謝柑杏(1/1)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有 
 

有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謝柑杏。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本案不動產登記有他項權利(抵

押權)，由得標人繼受該他項權利之

所有負擔。 

8. 不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謝柑杏。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本案不動產登記有他項權利(抵

押權)，由得標人繼受該他項權利之

所有負擔。 

8. 不點交。 

 

 

  

 

  



第14頁，共 45頁 

 

 

標號 
 

23 
 

24 
 

不動產標示 

 

臺中市霧峰區錦州段 791地號 

 

臺中市霧峰區育德段 386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100.70(1/1) 
 

295.72(20/480)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農業區 

 

標售底價(元) 
 

812,045 
 

60,722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82,000 

 

7,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謝柑杏(1/1) 
 

李籃(20/480)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有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謝柑杏。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本案不動產登記有他項權利(抵

押權)，由得標人繼受該他項權利之

所有負擔。 

8. 本筆土地謄本其他登記事項記

載：(一般註記事項)法定空地。 

9. 不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李籃。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第15頁，共 45頁 

 

 

標號 
 

25 
 

26 
 

不動產標示 

 

臺中市龍井區龍津段 201地號 

 

臺中市龍井區龍泉段 435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159.00(1/4) 
 

121.70(1/6)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第四種住宅區 

 

保護區 

 

標售底價(元) 
 

262,032 
 

20,770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27,000 

 

3,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紀樹(1/4) 
 

陳玉安(1/6)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紀樹。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陳玉安。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第16頁，共 45頁 

 

 

標號 
 

27 
 

28 
 

不動產標示 

 

臺中市大安區新三塊厝段 470地號 

 

臺中市大安區新三塊厝段 472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143.03(1/4) 
 

810.02(1/4)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 

 

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 

 

標售底價(元) 
 

32,954 
 

186,629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4,000 

 

19,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陳中監(1/4) 
 

陳中監(1/4)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陳中監。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

條所規定之耕地，有關耕地投標資

格，請詳投標須知第 4點規定。 

8. 不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陳中監。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

條所規定之耕地，有關耕地投標資

格，請詳投標須知第 4點規定。 

8. 不點交。 

 

 

  

 

  



第17頁，共 45頁 

 

 

標號 
 

29 
 

30 
 

不動產標示 

 

臺中市外埔區下鐵山段 391地號 

 

臺中市外埔區下鐵山段 392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92.01(4/300) 
 

37.41(4/300)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鄉村區交通用地 

 

鄉村區交通用地 

 

標售底價(元) 
 

4,868 
 

1,979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487 

 

198 
 

所有權登記情形 
 

吳萬成(4/300) 
 

吳萬成(4/300)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吳萬成。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吳萬成。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第18頁，共 45頁 

 

 

標號 
 

31 
 

32 
 

不動產標示 

 

臺中市外埔區蕃社段 659地號 

 

臺中市外埔區蕃社段 660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169.63(6/18) 
 

67.86(6/18)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鄉村區交通用地 

 

鄉村區交通用地 

 

標售底價(元) 
 

256,933 
 

102,786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26,000 

 

11,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吳天賜(6/18) 
 

吳天賜(6/18)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吳天賜。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吳天賜。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第19頁，共 45頁 

 

 

標號 
 

33 
 

34 
 

不動產標示 

 

臺中市外埔區水美東段 507地號 

 

臺中市外埔區上廍子段 1346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9.07(1/3) 
 

747.03(12/160)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特定農業區交通用地 

 

特定農業區交通用地 

 

標售底價(元) 
 

11,610 
 

60,958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2,000 

 

7,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李見鏘(1/3) 
 

林燃(12/160)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李見鏘。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林燃。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第20頁，共 45頁 

 

 

標號 
 

35 
 

36 
 

不動產標示 

 

臺中市外埔區虎尾寮段 465地號 

 

臺中市外埔區新六分段 174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195.34(1/1) 
 

356.51(1/4)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特定農業區水利用地 

 

特定農業區交通用地 

 

標售底價(元) 
 

212,530 
 

148,309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22,000 

 

15,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林阿清(1/1) 
 

張枝閔(1/4)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林阿清。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張枝閔。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第21頁，共 45頁 

 

 

標號 
 

37 
 

38 
 

不動產標示 

 

臺中市外埔區下土城段 1026地號 

 

臺中市外埔區下土城段 1264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331.81(1/2) 
 

591.62(1/2)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特定農業區交通用地 

 

鄉村區交通用地 

 

標售底價(元) 
 

161,393 
 

833,001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17,000 

 

84,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張金鞍 (1/2) 
 

張金鞍 (1/2)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張金鞍 。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張金鞍 。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第22頁，共 45頁 

 

 

標號 
 

39 
 

40 
 

不動產標示 

 

臺中市外埔區下土城段 1344地號 

 

臺中市外埔區新六分段 1163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129.41(1/2) 
 

62.23(1/5)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鄉村區交通用地 

 

特定農業區交通用地 

 

標售底價(元) 
 

182,210 
 

20,710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19,000 

 

3,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張金鞍 (1/2) 
 

郭木火 (1/5)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張金鞍 。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郭木火 。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第23頁，共 45頁 

 

 

標號 
 

41 
 

42 
 

不動產標示 

 

臺中市外埔區下鐵山段 391地號 

 

臺中市外埔區下鐵山段 392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92.01(2/12) 
 

37.41(2/12)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鄉村區交通用地 

 

鄉村區交通用地 

 

標售底價(元) 
 

60,850 
 

24,741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7,000 

 

3,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黃阿歹(2/12) 
 

黃阿歹(2/12)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黃阿歹。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黃阿歹。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第24頁，共 45頁 

 

 

標號 
 

43 
 

44 
 

不動產標示 

 

臺中市外埔區蕃社段 648地號 

 

臺中市外埔區蕃社段 650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346.95(24/360) 
 

345.85(36/360)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鄉村區交通用地 

 

鄉村區交通用地 

 

標售底價(元) 
 

105,102 
 

157,154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11,000 

 

16,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賴秋茂(24/360) 
 

賴秋茂(36/360)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賴秋茂。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賴秋茂。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第25頁，共 45頁 

 

 

標號 
 

45 
 

46 
 

不動產標示 

 

臺中市外埔區上廍子段 959地號 

 

臺中市外埔區上廍子段 997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404.56(1213/21600) 
 

367.02(1213/21600)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特定農業區水利用地 

 

特定農業區交通用地 

 

標售底價(元) 
 

24,718 
 

22,425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3,000 

 

3,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賴崑木(1213/21600) 
 

賴崑木(1213/21600)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賴崑木。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賴崑木。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第26頁，共 45頁 

 

 

標號 
 

47 
 

48 
 

不動產標示 

 

臺中市外埔區上廍子段 1223地號 

 

臺中市外埔區下土城段 510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351.05(1213/21600) 
 

93.34(1/1)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特定農業區交通用地 

 

特定農業區交通用地 

 

標售底價(元) 
 

21,449 
 

90,802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3,000 

 

10,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賴崑木(1213/21600) 
 

蘇再興 (1/1)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賴崑木。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蘇再興 。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第27頁，共 45頁 

 

 

標號 
 

49 
 

50 
 

不動產標示 

 

臺中市外埔區下土城段 512地號 

 

臺中市神岡區神圳段 137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245.02(1/1) 
 

79.92(1/3)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特定農業區交通用地 

 

農業區 

 

標售底價(元) 
 

238,355 
 

156,856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24,000 

 

16,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蘇再興 (1/1) 
 

王有仁(1/3)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蘇再興 。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王有仁。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第28頁，共 45頁 

 

 

標號 
 

51 
 

52 
 

不動產標示 

 

臺中市神岡區前寮段 756地號 

 

臺中市潭子區潭陽段 170-1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78.00(1/2) 
 

41.05(1/1)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農業區 

 

第一之二種住宅區 

 

標售底價(元) 
 

152,256 
 

788,160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16,000 

 

79,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王阿參(1/2) 
 

林呂月亭(1/1)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王阿參。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林呂月亭。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第29頁，共 45頁 

 

 

標號 
 

53 
 

54 
 

不動產標示 

 

臺中市烏日區自立段 653地號 

 

臺中市烏日區自立段 654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51.74(1/1) 
 

58.85(1/1)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第三種住宅區 

 

第三種住宅區 

 

標售底價(元) 
 

1,456,998 
 

1,657,216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146,000 

 

166,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孫克達(1/1) 
 

孫克達(1/1)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孫克達。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孫克達。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第30頁，共 45頁 

 

 

標號 
 

55 
 

56 
 

不動產標示 

 

臺中市大里區夏田西段 935地號 

 

臺中市大里區東榮段 740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12.00(1/1) 
 

233.13(2/3)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鄉村區遊憩用地 

 

住宅區 

 

標售底價(元) 
 

158,976 
 

5,376,090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16,000 

 

538,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林壬戍(1/1) 
 

張金水(2/3)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林壬戍。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張金水。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第31頁，共 45頁 

 

 

標號 
 

57 
 

58 
 

不動產標示 

 

臺中市大里區東榮段 741地號 

 

臺中市大里區東榮段 770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91.32(2/3) 
 

1.77(1/1)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住宅區 

 

住宅區 

 

標售底價(元) 
 

1,909,002 
 

38,175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191,000 

 

4,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張金水(2/3) 
 

張金水(1/1)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張金水。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張金水。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第32頁，共 45頁 

 

 

標號 
 

59 
 

60 
 

不動產標示 

 

臺中市沙鹿區公館北段 1312地號 

 

臺中市沙鹿區公館北段 1340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668.79(1/1) 
 

612.13(1/1)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第二種住宅區 

 

第二種住宅區 

 

標售底價(元) 
 

5,050,702 
 

4,622,806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506,000 

 

463,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蔡四川(1/1) 
 

蔡四川(1/1)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蔡四川。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蔡四川。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第33頁，共 45頁 

 

 

標號 
 

61 
 

62 
 

不動產標示 

 

臺中市新社區水底寮段下水底寮小

段 1地號 
 

臺中市梧棲區信義段 944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523.00(1/4) 
 

235.00(1/1)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山坡地保育區農牧用地 

 

農業區 

 

標售底價(元) 
 

108,784 
 

1,037,760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11,000 

 

104,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劉林春(1/4) 
 

黃海泉(1/1)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劉林春。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本案土地係屬農業發展條例第 3

條所規定之耕地，有關耕地投標資

格，請詳投標須知第 4點規定。 

8. 不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黃海泉。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第34頁，共 45頁 

 

 

標號 
 

63 
 

64 
 

不動產標示 

 

臺中市梧棲區信義段 908地號 

 

臺中市梧棲區信義段 934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332.00(30/50) 
 

350.00(1/1)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農業區 

 

農業區 

 

標售底價(元) 
 

879,667 
 

1,545,600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88,000 

 

155,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蔡卯生(30/50) 
 

蔡卯生(1/1)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蔡卯生。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蔡卯生。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第35頁，共 45頁 

 

 

標號 
 

65 
 

66 
 

不動產標示 

 

臺中市梧棲區信義段 936地號 

 

臺中市梧棲區信義段 950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263.00(1/1) 
 

284.00(1/8)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農業區 

 

農業區 

 

標售底價(元) 
 

1,161,408 
 

156,768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117,000 

 

16,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蔡卯生(1/1) 
 

白清(1/8)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蔡卯生。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白清。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第36頁，共 45頁 

 

 

標號 
 

67 
 

68 
 

不動產標示 

 

臺中市梧棲區信義段 950地號 

 

臺中市潭子區家福段 397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284.00(1/8) 
 

21.21(2/8)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農業區 

 

第一之一種住宅區 

 

標售底價(元) 
 

156,768 
 

107,917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16,000 

 

11,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白鐘(1/8) 
 

簡成木(2/8)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白鐘。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簡成木。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第37頁，共 45頁 

 

 

標號 
 

69 
 

70 
 

不動產標示 

 

臺中市潭子區家福段 398地號 

 

臺中市豐原區巿政段 99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8.03(1/1) 
 

645.77(1/1)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第一之一種住宅區 

 

第二種住宅區 

 

標售底價(元) 
 

163,426 
 

17,523,614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17,000 

 

1,753,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簡成木(1/1) 
 

唐定(1/1)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簡成木。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唐定。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第38頁，共 45頁 

 

 

標號 
 

71 
 

72 
 

不動產標示 

 

臺中市豐原區巿政段 116地號 

 

臺中市清水區西寧段 248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179.87(1/1) 
 

54.00(19/180)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第二種住宅區 

 

第三種商業區 

 

標售底價(元) 
 

4,880,952 
 

62,016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489,000 

 

7,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唐定(1/1) 
 

洪王菊(19/180)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唐定。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洪王菊。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第39頁，共 45頁 

 

 

標號 
 

73 
 

74 
 

不動產標示 

 

臺中市清水區西寧段 248地號 

 

臺中市清水區西寧段 260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54.00(19/180) 
 

10.00(1/1)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第三種商業區 

 

第三種商業區 

 

標售底價(元) 
 

62,016 
 

108,800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7,000 

 

11,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洪卓好(19/180) 
 

洪卓好(1/1)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洪卓好。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洪卓好。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第40頁，共 45頁 

 

 

標號 
 

75 
 

76 
 

不動產標示 

 

臺中市清水區西寧段 727-1地號 

 

臺中市清水區橋頭段 182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1.00(1/1) 
 

278.90(1/1)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第四種住宅區 

 

第四種住宅區 

 

標售底價(元) 
 

13,568 
 

3,641,318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2,000 

 

365,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王陳雲(1/1) 
 

王有財(1/1)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王陳雲。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王有財。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依本筆土地謄本其他登記項記

載：(權狀註記事項)橋頭段 710建

號之建築基地。 

8. 不點交。 

 

 

  

 

  



第41頁，共 45頁 

 

 

標號 
 

77 
 

78 
 

不動產標示 

 

臺中市清水區橋頭段 197地號 

 

臺中市清水區橋頭段 901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116.19(1/1) 
 

258.27(1/1)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第四種住宅區 

 

第四種住宅區 

 

標售底價(元) 
 

1,516,977 
 

3,371,973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152,000 

 

338,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王有財(1/1) 
 

王有財(1/1)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王有財。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王有財。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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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79 
 

80 
 

不動產標示 

 

臺中市后里區平安段 1172地號 

 

臺中市神岡區十五庄段 885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169.59(1/8) 
 

363.27(1/1)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住宅區 

 

第三種住宅區 

 

標售底價(元) 
 

322,899 
 

7,524,630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33,000 

 

753,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黃惡(1/8) 
 

林何(1/1)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黃惡。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林何。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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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81 
 

82 
 

不動產標示 

 

臺中市后里區后義段 443地號 

 

臺中市后里區后義段 444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268.67(1/1) 
 

268.85(1/1)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住宅區 

 

住宅區 

 

標售底價(元) 
 

4,352,884 
 

4,357,177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436,000 

 

436,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張邵赤(1/1) 
 

張邵赤(1/1)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張邵赤。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張邵赤。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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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83 
 

84 
 

不動產標示 

 

臺中市梧棲區仁愛段 408地號 

 

臺中市梧棲區仁愛段 416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42.00(1/8) 
 

1,974.00(2/16)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農業區 

 

農業區 

 

標售底價(元) 
 

19,488 
 

1,073,856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2,000 

 

108,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陳墻(1/8) 
 

陳墻(2/16)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陳墻。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陳墻。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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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號 
 

85 
 

86 
 

不動產標示 

 

臺中市清水區西社段 1248地號 

 

臺中市清水區西社段 1249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88.81(2/3) 
 

15.61(2/3)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

或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類別 

(僅供參考) 

第四種住宅區 

 

道路用地 

 

標售底價(元) 
 

769,213 
 

135,203 
 

投標保證金金額 

（元） 
77,000 

 

14,000 
 

所有權登記情形 
 

蔡和益(2/3) 
 

蔡和益(2/3)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 
 

無 
 

無 
 

備註 

 

1. 被繼承人姓名：蔡和益。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1. 被繼承人姓名：蔡和益。 

2. 使用管理情形：依縣市政府地政

機關移交之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

及建物列冊管理單無繼承人、合法

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使用範圍及出

租之記載。 

3. 本案土地上如有未辦保存登記建

物，非屬依土地法第 73條之 1列冊

移交國有財產署辦理標售之不動

產，標售機構無權處理，故不併同

土地標售。如涉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由得標人自理。 

4. 依財政部 97年 3月 6日台財稅

字第 09704516310號令規定，申報

移轉現值以決標日當期之公告土地

現值為準。 

5. 標售不動產依登記面積辦理移

轉。 

6. 有關第 3人之優先購買權，請詳

投標須知第 12點規定。 

7. 不點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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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金融資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辦理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中區
分署委託標售 115 年度第 105批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
築改良物投標須知 

 

一、 本批標售不動產之標示、面積、都市計畫使用分區或非都市土地

使用分區及使用地類別、標售底價及投標保證金金額、所有權、

他項權利登記情形等詳如附表。 

前項不動產標示及面積以土地或建物登記簿所載為準。 

二、本批不動產已於 115年 5 月 15日在本公司中部分公司（以下簡稱

標售機構）公告(布)欄及太平洋日報公告標售，受理投標期間、

開標日期及地點如下: 

    (一)受理投標期間:自 115 年 7 月 31 日起至 115 年 8 月 14 日上

午 10時正開啟信箱止。 

    (二)開標日期及地點：訂於 115年8月14日上午11時正於本公司中部

分公司（以下簡稱標售機構）投標室（地址：台中市北區中清路

一段 89 號 17 樓之 1）當眾開標。當天如因颱風或其他突發事故

停止上班，則順延至恢復上班日第一個上午11時正同地點開

標。 

三、標售之不動產，由投標人自行至現場參觀。標售土地得否申請建

築使用(如：是否為法定空地等)，應由投標人自行負責查證並依

建築法規評估，委託機關及標售機構不負瑕疵擔保責任。 

四、凡法律許可在中華民國領土內購置不動產之公、私法人、自然人

及其他得為權利主體（以下簡稱其他權利主體）者，均得參加投

標。外國人參加投標，應受土地法第十七條至第二十條之限制；

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或其餘第三地區投資之

公司參加投標，應受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六十九

條之限制，且於「大陸地區人民來臺投資業別項目」未開放不動

產業前禁止陸資投標為住宅及大樓之開發或經營。 

    公告標售之不動產如為農業發展條例第三條第十一款所規定之耕

地者，得參與投標之私法人必須為該條例第三十四條規定之農民

團體、農業企業機構或農業試驗研究機構經取得許可者。 

公告標售之不動產為平均地權條例第七十九條之一所規定之住宅

者，參與投標之私法人應自行確認符合內政部公告免經許可情形，

或於送辦所有權移轉前自行檢具使用計畫依內政部訂定「私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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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受供住宅使用之房屋許可辦法」申請許可。 

五、投標單應依下列方式填寫： 

（一）以毛筆、自來水筆、原子筆書寫，或機器打印。 

（二）投標金額以中文大寫書寫，並不得低於標售底價。 

（三）填妥投標人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統一編號、住址、電話

號碼，法人或其他權利主體應註明名稱、地址、電話號碼及法

人統一編號或經權責單位核發之許可文件字號暨法定代理人

姓名，並註明投標人之代理收件人姓名住址。 

（四）投標人為未成年人，應由法定代理人於投標單內簽名並蓋章

（父母均應列為未成年人之法定代理人，如有協議或經法院

判決確定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並辦妥戶

籍登記者，僅需列任監護人之父或母，並應檢附戶籍資料）。 

（五）二人以上共同投標時，應註明各人應有部分，否則即視為均等；

並指定一人為代表人，未指定者，以投標單所填之第一人為代

表人，投標人不得異議。 

（六）外國法人應加填在臺灣地區送達代收人。 

六、投標人應繳投標保證金及繳交方式：  

（一）投標保證金：金額按標售底價百分之十計算，無條件進位至

千位，其低於新臺幣一千元或不足一元者，以實際計算金額

計收至元。 

（二）投標保證金，限以下列票據繳交： 

      1、經政府依法核准於國內經營金融業務之銀行、信託投資公

司、信用合作社、郵局、農會或漁會為發票人及付款人，

且受款人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中區分署或空白之劃線支

票或保付支票。 

      2、郵局之匯票。 

      3、投標保證金之受款人非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中區分署者，應

經所載受款人背書且票據上不得記載禁止背書轉讓。 

七、投標人應以郵遞方式，連同投標單及投標保證金用掛號函件於受

理投標期間寄達台中英才郵局第 140號信箱。逾期寄達者，由投

標人逕洽郵局辦理原件退還。 

    投標人一經投標後，不得撤標；得標後僅得以其為得標不動產之

登記名義人。 

八、投標人可於開標當時到場參觀。 

九、開標決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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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由標售機構派員前往郵局，於開標時間前一小時，開啟信箱取

回投標函件並作成紀錄，於開標時當眾點明拆封，就各標號最

高標價及次高標價者進行審查，經審查有投標無效者，則按標

價高低依序遞補審查，並逐標公布所有投標人及其投標金額。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投標無效： 

   1、投標單及投標保證金票據，二者缺其一者。 

   2、投標保證金金額不足或票據不符本須知第六點規定者。 

   3、投標單所填投標金額經塗改未認章、或雖經認章而無法辨

識、或低於標售底價、或未以中文大寫者。 

   4、投標人為未成年人，其未依本須知第五點第四款規定投標

者。 

   5、投標單所填標的物、姓名，經認定無法辨識者。 

   6、投標單之格式與標售機構規定之格式不符者。 

   7、投標保證金票據之受款人非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中區分署，

且未經所載受款人背書或有禁止背書轉讓之記載者。 

8、投標人資格不符規定者。 

9、投標單及投標保證金非於受理投標期間(含提前或逾期)寄

達上開指定郵政信箱者。 

    (三)決標：以有效投標單之投標金額之最高標價者為得標人，次

高標價者為次得標人。 

        如最高標價有二標以上相同時，應當場由主持人抽籤決定得

標人及次得標人，次高標價者有二標以上相同時，比照辦理。 

十、投標保證金於開標後，除最高標價者外，其餘未得標人之投標保

證金票據，應持憑交寄投標單函件之郵局掛號執據及與投標單

所蓋相同之印章，無息領回。或由未得標人或其受託人(應附身

分證明文件)出具委託書(所蓋印章與投標單相同)領回。 

十一、投標人得標後應繳之全部價款，除依法有優先購買權者，另候

通知繳納外，其餘均應在 115 年 9 月 14 日起至 115 年 11 月 2

日止(開標後第三十一日起至第八十日)持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中

區分署繳款書至指定經收之代理國庫銀行以現金或上述期日前

之即期支票一次繳清(所繳投標保證金應抵繳價款)如因故延後

開標，上述應繳價期限亦隨延後開標日數順延之。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買賣契約關係不待標售機構解除即消滅，

得標人或優先購買權人依本須知規定應繳納之保證金沒收，且

不得主張對標售之不動產有任何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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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得標人違約。 

  （二）優先購買權人繳交保證金後，逾期未繳交差額價款。 

得標人未依規定期限繳款，或依本須知第十三點第一項第一款，

得標人無意購買經優先購買權人部分承購後剩餘土地、建物或承

購持分者，由標售機構通知次得標人按最高標價承購，並限期繳

款，如次得標人不願承購時，則另行依法處理。 

十二、標售不動產如有第三人主張優先購買者，依下列方式處理： 

(一) 繼承人、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依土地法第七十三條之一

第三項規定，就其實際使用範圍表示優先購買時，應於決標後

三十日內檢具保證金及相關證明文件，以書面向標售機構提

出申請，餘款於標售機構繳款通知送達之次日起五十日內一

次繳清。保證金按其主張優先購買範圍占列標土地總面積比

例並乘以投標保證金計收。相關證明文件包括身分證明、使用

不動產之權利證明及使用範圍圖。 

(二) 依其他法律規定享有優先購買者，俟前項優先購買權處理完

後，由標售機構再就剩餘部分通知其他優先購買權人於通知

送達之次日起，於法令規定表示優先購買之期限內，繳交按剩

餘部分其優先購買範圍占列標土地總面積比例並乘以投標保

證金之價款，以示願意優先承購，餘款於標售機構繳款通知送

達之次日起五十日內一次繳清。 

主張優先購買權人所檢附之證明文件或使用範圍經標售機構審

查無法認定或有爭議時，應於標售機構通知期限內，以得標人為

被告向法院提起確認之訴;得標人如對於優先購買權人主張優

先購買權之存否或範圍有爭執者，應以主張優先購買權人為被

告循民事訴訟程序訴請法院審理;主張優先購買權為二人以上，

對於使用範圍有爭議者，應於標售機構通知期限內自行協議或

向法院提起確認之訴。 

主張優先購買權人或得標人提起訴訟，應將送法院審理之訴狀

影本（有法院收狀章戳）送標售機構，於判決確定後，再依判決

結果檢具相關證明文件通知標售機構辦理通知繳款事宜。訴訟

期間，倘主張優先購買權人已繳清價款者，於核發標售證明前，

標售機構通知其無息領回扣除保證金之價款。 

主張優先購買權人未於規定期限提出申請或繳清價款，或未依

第二項通知期限內自行協議或循司法途徑處理者，視為放棄優

先購買權，買賣關係不待標售機構解除即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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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第一款主張優先購買權人於標售機構尚未認定優先購買

權並通知繳交差額價款前，表示放棄優先購買權，或主張優先購

買權人經標售機構認定或法院判決確定不具優先購買權，已繳

之價款（含保證金）無息退還。 

十三、開標後，有下列情形之一時，得標人得申請無息退還投標保證

金： 

（一）投標人無意購買經優先購買權人部分承購後剩餘土地、建物

或承購持分者。 

（二）標售機構無法於開標後六個月內通知繳款，且非屬可歸責於

得標人之事由者。 

（三）優先購買權人已繳交保證金主張全部優先承購，且標售機構

認定或法院判決確定具優先購買權者。 

得標人依前項第二款規定申請無息退還投標保證金時，應即註銷

優先購買權人之承購申請。 

十四、標售不動產，於得標人或優先購買權人繳清應繳價款後十五日

內，由標售機構發給標售證明予得標人或優先購買權人。 

得標人或優先購買權人身分如經地政機關審核或其他不可歸責

於得標人或優先購買權人之事由，無法取得不動產者，由財政

部國有財產署中區分署解除買賣契約，無息退還已繳之價款，

並撤銷原發給之標售證明書，標售標的物由標售機構另行處理。 

十五、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中區分署於核發標售證明書之次日起十五年

内，得標人或優先購買權人如發現出售面積與實際面積不符， 

得自行負擔費用辦理複丈，並就更正後增減面積計算差額地價

無息辦理多退少補，逾期不予受理。但標售不動產繼承人已依

土地法第七十三條之一第四項規定按其法定應繼分領取標售價

款者，由得標人或優先購買權人與繼承人自行協調處理退補差

額地價；部分繼承人尚未領取標售價款者，由財政部國有財產

署中區分署按增減面積核算價金後，依其法定應繼分發給之。 

標售土地如日後辦理重測，重測後面積縱有增減，一律互不退

補差額地價。 

第一項差額地價之計算公式為：得標金額除以公告標售面積乘

以增減面積。 

十六、標售公告，視為要約之引誘，但對出價最高之投標人，除別有

保留外，應視為要約。 

十七、停止標售一部或全部不動產時，由主持人於開標當場宣佈，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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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人不得異議。 

十八、本投標須知未列事項，悉依財政部國有財產署「逾期未辦繼承

登記土地及建築改良物標售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註：標售機構標售資料刊登網址為：http：//www.tfasc.com.tw/。 



台灣金融資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辦理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中區分署委託標售 

逾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或建築改良物投標單 

標 號 第     標 

投

標

人 

姓 名  蓋章  
出  生 

年月日 
 年 月 日 

身分證統一

編號（法人統

一編號或經權

責單位核發之

許可文件字

號） 

 
聯絡電話

及住址 

電話： 

住址： 

代
理
人
（
或
法
定
代
理
人
） 

姓 名 

(無代理人 

免填) 

 
代理人

蓋章 
 

代理人

出  生

年月日 

 年 月 日 

身分證 

統一編號 
 

代理人 

聯絡電話

及住址 

電話： 

住址： 

標 的 物 

土地：    
縣 

市      
鄉鎮

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房屋：    
縣 

市      
鄉鎮

市區     段      小段       建號 

（門牌：         
路

街    段   巷   弄   號   樓） 

投標金額 

新 

臺 

幣 

佰億 拾億 億 仟萬 佰萬 拾萬 萬 仟 佰 拾 元 

           

(請以中文：零、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書寫，如有塗改，請認章) 

承諾事項 

本人願出上開金額承購上列標的物，一切手續悉願依照標售公告及

投標須知辦理。如有代理人，則同意委託代理人辦理前揭房地標購及

繳款、領證、退款、領回保證金支票等一切事宜。 

附    件 

附保證金新臺幣                        元之票據乙紙 

發票人： 

票  號： 

領回投標保證金

票 據 簽 章 
 

備註：1、身分證統一編號欄位內所稱權責單位係指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例如：

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 

2、投標人如為未成年人，應由法定代理人於代理人欄位註明並蓋章。 

  



 

投 標 委 託 書 

茲委託                  先生/女士代表到場參加開

標及領回保證金支票事宜，一切手續均願依照 貴公司規定辦

理。 

 

此   致 

台灣金融資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中部分公司 

 

 

 

 

投標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統一編號）： 

住址： 

電話： 

 

 

受委託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統一編號）： 

住址： 

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投標人如何購買「保證金支票」應留意事項 

一、如何向金融機構或郵局購買劃線支票、匯票： 

（一）依標號所列保證金之金額向銀行、合作金庫、信託投資公

司、信用合作社、農會及漁會等金融機構購買其所簽發的劃

線支票。 

（二）亦可向郵局購買郵政匯票或購買郵局開立之劃線支票。 

二、特別留意事項： 

（一）上述兩項之劃線支票或匯票，均不是個人或公司行號所簽發

的，否則係屬無效標。 

（二）上述兩項之劃線支票或匯票，如果其受款人不是「財政部國

有財產署中區分署」者，則應由原受款人在支票或匯票背面

蓋章背書；但支票或匯票票面若是已另外加註「禁止背書轉

讓」字樣者，雖然受款人已在備面蓋章背書轉讓，仍然為無

效票據，因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中區分署無法兌現，屆時將

喪失參加投標之權利。 

（三）尤其向郵局購買之郵政匯票，其票面上已印上「禁止背書轉

讓」字樣，故受款人不得為私人或公司行號，應填列「財政

部國有財產署中區分署」。 

三、建議： 

請各投標人直接向銀行、合作金庫、信託投資公司、信用合作社、

郵局、農會及漁會等金融機構購買其所簽發的「劃線支票」（未得

標者，可由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中區分署用印發還）或「郵政匯

票」，且受款人請填列「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中區分署」，將可避免作

業錯誤，喪失投標資格及權利。 

 



寄件人：           緘 

 

 

          ４ ０ ３ ５ ８ 

          台中英才郵局第 140號信箱 

         
         (請依各批次投標須知所載之指定郵政信箱號碼自行填載) 

投標單請 

提前辦理 

批次：115年度第 105批 

填寄投標封注意事項： 

一、請用掛號函件於 115年 7月 31

日起至 115年 8月 14日開啟信箱前

寄達。 

二、請勿直接寄送本公司。 

三、請詳細註明投標人現址及姓名。 

四、請依各批次投標須知所載之指定郵

政信箱號碼自行填載，並確實核對。 

(

請
沿
虛
線
剪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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